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质量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有关市行政审批局：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2019年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关于加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质量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181号）等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以下简称环评文件）编制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环评文件编制质量监管工作
规范环评文件编制监督管理是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关键，对保障建设项目高质量发展、推进环评审批提质增效、维护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服务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各级环评审批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汲取全国部分地区环评抄袭事件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环评文件编制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推动环评文件编制全过程质量控制，保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质量。
二、加强环评文件日常监督检查
（一）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在受理环评文件时，应加强对环评文件的规范性检查，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应当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未被列入限期整改名单或者环境影响评价失信“黑名单”。
2.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已登录信用平台提交基本情况信息，并生成信用编码。
3. 环评文件应当由一个单位主持编制，并由该单位中的一名编制人员作为编制主持人。环评文件编制主持人应当具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
4. 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建设项目外，环评文件中应当附有建设单位、编制单位和相关人员盖章或者签字的《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应当由全国统一的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以下简称信用平台）导出。
对不符合编制规范性要求的环评文件，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应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需补正内容。
（二）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应当加强对环评文件的编制质量检查，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环评文件是否存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中明确的环评文件编制质量问题。
2. 环评文件是否存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中明确的环评文件编制严重质量问题。
对环评文件存在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有重大缺陷遗漏虚假或环评结论不正确不合理等严重质量问题的，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应当不予批准，并依法依规追责。
（三）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加强对营业执照在本行政区域内或者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环评工作的编制单位及其编制人员情况检查，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在信用平台提交的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准确性。
2. 编制单位建立和实施环评质量控制制度情况。
3. 编制单位关于环评文件档案的管理情况等。
省生态环境厅将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不定期通过抽查的方式，开展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以及各地日常监督检查实施情况检查。
（四）加强环评文件技术复核。省生态环境厅将根据实际情况，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以及重点单位和人员，加大环评文件技术复核抽查比例和抽取频次。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应建立本地区环评长效监管机制，将环评文件技术复核纳入环评日常监管工作，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技术复核工作。
三、加强环评惩戒问责
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存在编制质量问题的环评文件，应通过通报批评、处罚、失信记分等方式，依法依规追究建设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编制单位、编制人员责任，同时对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实施失信记分，及时上传信用平台，并向社会公开。
（一）实施通报批评。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如发现环评文件存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所列问题的，应当对建设单位、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给予通报批评。
（二）严格处罚问责。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如发现环评文件存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建设单位及其相关人员、技术单位、编制人员予以处罚。环评审批业务已划转行政审批服务部门的，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在发现环评文件存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时，应于发现上述问题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转至同级生态环境部门，由生态环境部门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处罚。
（三）严格失信记分。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如发现环评文件存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所列情形的，应当对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实施失信记分，营造守信者受益、失信者难行的良性市场秩序。
（四）公开发布结果。各级生态环境（行政审批）部门在作出通报批评、处罚决定以及实施失信记分前，应当向建设单位、编制单位和相关人员告知查明的事实、作出决定的理由及依据，并对书面陈述和申辩进行核实，经核实无误，作出书面决定。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应当在作出失信行为记分决定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决定及有关情况上传至信用平台，记入信用管理对象诚信档案；同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四、开展环评文件质量专项检查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结合各地环评日常监管计划，原则上每半年开展一次环评文件质量专项检查，重点对2019年11月1日后审批的以及正在审查、评估的环评文件实施编制质量检查，抽取营业执照在本行政区域内或者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环评业务的编制单位，对其建立实施环评文件质量控制制度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迅速依法依规处理处罚。
请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于2020年7月10日前，抽取营业执照在本行政区域内或者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环评业务的编制单位进行专项检查，填写环评编制单位检查表（附件1），并将检查表、汇总表（附件2）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反馈我厅；7月31日前，组织营业执照在本行政区域内以及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环评业务的所有编制单位进行自查，填写环评编制单位自查表（附件3），并将自查表、汇总表（附件4）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反馈我厅；12月15日前，将本通知要求的落实情况工作总结和编制单位专项检查汇总表反馈我厅。省生态环境厅将定期调度，加大工作经验和成效宣传力度，对工作进展缓慢、制度执行不到位的设区市通报批评，并加大对该地区环评文件技术复核力度。

附件：1. 环评编制单位检查表
      2. ××市环评单位专项检查情况汇总表
      3. 环评编制单位自查表
      4. ××市环评单位专项自查情况汇总表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6月24日

（联系人：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刘晓华，（025）58527208，lxh@jshb.gov.cn；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环评处范兴建，（025）86266101，fxj@jshb.gov.cn）
附件1

环评编制单位检查表
	一、环评编制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场所地址：
	

	法定代表人
及联系方式：
	

	注册资金：
	

	单位性质：
	1.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责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部门设立的事业单位；
	是         否

	
	2.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或者挂靠单位的社会组织，或者由其他负责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或者挂靠单位的社会组织；
	是         否

	
	3. 由上述两条中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出资的单位及其再出资的单位;
	是         否

	
	4. 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责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部门委托，开展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技术评估的单位；
	是         否

	
	5. 上述第4条中的技术评估单位出资的单位及其再出资的单位；
	是         否

	
	6. 上述第4条中的技术评估单位的出资单位，或者由上述第4条中的技术评估单位出资人出资的其他单位，或者由上述第4条中的技术评估单位法定代表人出资的单位；
	是         否

	
	7.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及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单位的内设机构、分支机构或者临时机构。
	是         否

	二、环评编制人员基本情况

	编制人员数量：
	人；是否全职：  是               否

	编制主持人数量：
	人；是否全职：  是               否

	环评工程师数量：
	人；是否全职：  是               否

	上述人员是否有社保记录：
	是         否

	三、环评信用情况

	编制单位是否在信用平台上传了信用档案信息：
	是         否

	编制人员是否在信用平台上传了信用档案信息：
	是         否

	四、环评质量控制情况

	是否建立了环评全过程质量控制制度：
	是         否

	是否建立了可追溯的质量管理机制：
	是         否

	五、环评档案管理情况

	是否建立了环评档案管理制度：
	是         否

	档案现场检查抽取项目名称：

	抽取项目是否具有存档文件：
	

	环评编制委托合同
	项目基础资料

	现场踏勘记录和影像资料
	预测过程文件或者试验报告

	有关监测报告和数据资料
	质量控制记录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内审记录材料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其他相关资料
	

	档案文件签章是否完整规范：
	是         否

	编制主持人对抽取项目编制和档案管理情况是否熟悉：
	是         否


附件2
××市环评单位专项检查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序号
	编制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编制人员数量
	编制主持人数量
	环评工程师数
	单位性质检查
	编制人员检查
	环评信用检查
	环评质量
控制检查
	环评档案
管理检查
	本次专项检查处罚情况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包括编制主持人姓名和证书编号）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附件3

环评编制单位自查表
	一、环评编制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场所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金：
	

	单位性质：
	1.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责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部门设立的事业单位；
	是         否

	
	2.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或者挂靠单位的社会组织，或者由其他负责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或者挂靠单位的社会组织；
	是         否

	
	3. 由上述两条中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出资的单位及其再出资的单位;
	是         否

	
	4. 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责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部门委托，开展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技术评估的单位；
	是         否

	
	5. 上述第4条中的技术评估单位出资的单位及其再出资的单位；
	是         否

	
	6. 上述第4条中的技术评估单位的出资单位，或者由上述第4条中的技术评估单位出资人出资的其他单位，或者由上述第4条中的技术评估单位法定代表人出资的单位；
	是         否

	
	7.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及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单位的内设机构、分支机构或者临时机构。
	是         否

	二、环评编制人员基本情况

	编制人员数量：
	人；是否全职：  是               否

	编制主持人数量：
	人；是否全职：  是               否

	环评工程师数量：
	人；是否全职：  是               否

	上述人员是否有社保记录：
	是         否

	三、环评信用情况

	编制单位是否在信用平台上传了信用档案信息：
	是         否

	编制人员是否在信用平台上传了信用档案信息：
	是         否

	四、环评质量控制情况

	是否建立了环评全过程质量控制制度：
	是         否

	是否建立了可追溯的质量管理机制：
	是         否

	五、环评档案管理情况

	是否建立了环评档案管理制度：
	是         否

	六、环评工程师信息表（可另附页填报）

	序号
	姓名
	职业资格
证书管理号
	信用编号
	编制绩效

	
	
	
	
	2019年数量
	2020年以来的数量

	
	
	
	
	报告书/其中主持
	报告表/其中主持
	报告书/其中主持
	报告表/其中主持

	
	
	
	
	
	
	
	

	
	
	
	
	
	
	
	

	
	
	
	
	
	
	
	

	
	
	
	
	
	
	
	


附件4
××市环评单位专项自查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序号
	编制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编制人员

数量
	编制主持人数量
	环评工程师

数量
	编制绩效

	
	
	
	
	
	
	
	2019年数量
	2020年以来的数量

	
	
	
	
	
	
	
	报告书
	报告表
	报告书
	报告表

	
	
	
	
	
	
	
	
	
	
	

	
	
	
	
	
	
	
	
	
	
	

	
	
	
	
	
	
	
	
	
	
	

	
	
	
	
	
	
	
	
	
	
	

	
	
	
	
	
	
	
	
	
	
	



[image: image1.wmf]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0年6月24日印发

[image: image2.wmf]
— 12 —
                                                     — 11 —


_1234567891

_1234567893

